附件6
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0年版，征求意见稿）》
修改意见表

	序号
	类别

编号
	行业及项目类别
	修改形式
	修改条目内容

（报告书）
	修改条目内容

（报告表）
	修改条目内容

（登记表）
	修改条目

内容（本栏目环境敏感区含义）
	新增、修改或删除该条目的理由和依据
	提出意见

单位
	联系人和

联系方式

	1
	19
	水产品加工 136
	新增（或修改或删除）
	XXXXXX
	XXXXXX
	XXXXXX
	XXXXXX
	根据《国务院关于XXXXXX》（国发〔XXXX〕XX号）规定，XXXXX。
	
	张XX，139XXXX0000。


说明：1.“类别编号”指本名录表格中最左侧的阿拉伯数字，代表小类行业。
      2.“行业”指本名录表格中左侧第2列的行业。
      3. 条目内容要求文字表述准确、概念界定清晰，并尽可能提供修改的行业规模、环境影响特点、排污量等数据、理由和依据，避免出现口语、习惯用语等不规范表述，避免一般性的描述。
      4.对“条款”和“说明”部分的调整，可略去“类别编号”“行业及项目类别”，在“修改条目内容（报告书）”处说明修改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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